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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对危险废物进行有效管理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

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降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关键。回顾了中国危险废物管理法规、制度和利用处置行业的建

立和发展过程，并根据对危险废物的认识过程，将中国危险废物管理分为探索起步阶段、体系构建阶段、能力

构筑阶段和全面提升阶段，分析了不同阶段的主要特征和重要事件，阐明了当代危险废物管理模式产生的现实

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最后提出了中国建设现代化危险废物管理体系的重要意义。本研究可为我国建立设现代

化的危险废物管理体系、提升危险废物监管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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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是具有反应性、毒性、易燃性、腐蚀性和感染性等一种或多种危险特性的固体废

物，包括冶炼废渣、化工废渣、废铅蓄电池，以及医院等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 [1]。虽然我国危

险废物产生量仅为固体废物产生量的约 2％左右 [2]，但由于危险废物种类繁多、成分复杂，并与生

态环境安全和人群健康直接相关联，且这些危害具有复杂性、滞后性和难恢复性，因此，近年来

危险废物管理已成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关注的重点。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危险废物管理

工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收集处理”[3]。
相较于废水和废气管理，我国危险废物管理工作起步较晚。为妥善解决好不同时期面临的危

险废物污染防治问题，危险废物管理经历了一个从“探索起步”到“全面深化发展”的过程。本文系

统梳理了我国危险废物管理的历史沿革，深入分析了不同阶段的特点，以及建设现代化危险废物

管理模式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加强危险废物管理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1    探索起步阶段 (1995 年以前)

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危险废物问题，通过签署国际公约，以外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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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带动国内研究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开始关注危险废物，严控固体废物进口[4]。

20世纪 70—80年代，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危险废物产生量和产生种类急剧增

加，同时，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并在国家法律中对企业危险废物的处置制定了十分严

格的标准和惩罚措施，导致在发达国家处置危险废物的成本要比将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成本高

得多。例如，当时在美国处置 1 t危险废物需要 2 000美元，转运到中国则需要 130美元，转运到

非洲就只需要 40美元，即加上运费和所谓的“保障金”，节省的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成本也是非常

可观的 [5-6]。因此，发达国家将大量危险废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接收到这些危险废

物之后，由于缺乏技术支撑，无法在有效控制环境风险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有效处理和处置，只能

采用简单的填埋等方式对其进行处置，这对发展中国家的人群健康和自然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妥善解决上述问题，1989年 3月 22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瑞士巴塞尔组织召开了控制危险废

物越境转移全球全权代表会议，并表决通过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简
称《巴塞尔公约》)[7]。1990年 3月，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式签署了《巴塞尔公约》 [7]。《巴塞尔公

约》[7] 的准备、协商和签署过程，也是中国不断加深对危险废物认知的过程[8]。

1991年 3月，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严格控制境外有害废物转移到我

国的通知》 [9]。1 288 t从韩国非法进入江苏南京的危险废物于 1993年 10月被中国查封，并于

1994年 3月全部退运出境 [10]。原国家环境保护局于 1994年 7月发布《关于严格控制从欧共体进口

废物的暂行规定》 [11]。国务院于 1995年 11月发布《关于坚决控制境外废物向我国转移的紧急通

知》 [12]，要求多部门联合制定并公布执行进口废物的具体管理办法。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全国人

大法工委等 9部门于 1995年 11—12月赴广东、江西、福建 3个省份开展现场调研检查，严厉打击

废物非法进口行为。1991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在全国 17个城市开展“固体废物申报登记”试点工

作，并于 1994年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展工作[10]。

通过准备、协商和签署《巴塞尔公约》 [7]，我国首次列出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种类主要

为，危险废物和工业垃圾 (建筑垃圾 )[13]；并对作为原料、能源或再利用的固体废物实行申报登

记审批管理。这一举措对于有效控制国外固体废物向中国转移造成的环境污染风险发挥了重要

作用 [10]。 

2    体系构建阶段 (1995—2003 年)

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危险废物管理法规制度空白问题。通过制定出台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14](简称《固废法》)，以及一系列配套法规标准，中国初步建立了危险

废物管理法规制度体系[14]。

1995年 10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首部《固废法》 [14]，这标志着中国危险

废物管理进入法制化管理轨道。以《固废法》 [14] 实施为起点，中国陆续制定了 30余项配套法律法

规和标准规范 (见表 1和表 2)，以及一批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文件。1996年 7月，原国家环境保护局

和原国家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15-21]，规定了危险废物的鉴别程序和鉴别规

则；1998年 7月，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原国家经贸委、原外经贸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 (1998版 )[22]，与危险废物鉴别制度共同构成了危险废物的判定原则。 1999年 6月

12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先后发布《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23] 与《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

准》[24]；2001年 12月 17日，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发《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25]、《危险废物

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26] 等标准文件。这些法规和文件的制定发布，有力推动了《固废法》 [14] 的贯

彻落实，初步建立了中国的危险废物管理法规制度体系。中国开始对危险废物实行申报登记、转

移联单、经营许可等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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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现行主要危险废物管理法律法规

Table 1    Current major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China

序号 名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27]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28]

3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29]

4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生态环境部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2019年)[30]

5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年)[31]

6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1]

7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1999年)[23]

8 危险废物出口核准管理办法(2008年)[32]

9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9年)[33]

10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2019年)[34]

11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2019年)[35]

12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011年)[36]

13 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2010年)[37]

14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2003年)[38]
 

表 2    中国现行主要危险废物管理标准规范

Table 2    Current major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in China

序号 名称

1 含多氯联苯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13015-2017)[39]

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1995)[40]

3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8-2019)[26]

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41]

5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25]

6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01)[24]

7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30485-2013) [42]

8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43]

9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 5085.1-2007)[15]

10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GB 5085.2-2007)[16]

1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17]

12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GB 5085.4- 2007)[18]

1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GB 5085.5-2007)[19]

14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 5085.6-2007)[20]

1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5085.7-2019)[21]

16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技术要求(DB22T 1556-2012)[44]

17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HJ/T 20-1998)[45]

18 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HJ/T 176-2005) [46]

19 废弃机电产品集中拆解利用处置区环境保护技术规范(试行)(HJ/T 181-2005)[47]

20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 298-20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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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力构筑阶段 (2003—2013 年)

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SARS)疫情暴露出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和管理能

力不足的问题，通过规划实施和法规标准的完善，初步建立了中国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产业体系[80-81]。

2003年爆发的 SARS疫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危险废物管理能力和利用处置水平的提升。

SARS疫情的爆发导致多地出现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2003年 6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 [82] 和《固废法》 [14]，国务院颁布实施《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36]，从此，我国医

疗废物管理步入法制化轨道。为落地实施《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36]，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原卫

续表 2

序号 名称

21 铬渣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技术规范(暂行)(HJ/T 301-2007)[49]

22 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HJ 348-2007)[50]

23 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焚烧处置设施二噁英排放监测技术规范(HJ/T 365-2007)[51]

24 废铅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519-2020)[52]

25 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设施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试行)(HJ/T 515-2009)[53]

26 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焚烧处置设施性能测试技术规范(HJ 561-2010)[54]

27 废矿物油回收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607-2011)[55]

28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 662-2013)[56]

29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泥工业(HJ 847-2017)[57]

30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有色金属工业-再生金属(HJ 863.4-2018)[58]

31 黄金行业氰渣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943-2018)[59]

3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陶瓷砖瓦工业(HJ 954-2018)[60]

33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废弃资源加工工业(HJ 1034-2019)[61]

34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无机化学工业(HJ 1035-2019)[62]

35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治理(HJ 1033-2019)[63]

36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危险废物焚烧(HJ 1038-2019)[64]

37 砷渣稳定化处置工程技术规范(HJ 1090-2020)[65]

38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HJ 1091-2020)[66]

39 铬渣干法解毒处理处置工程技术规范(HJ 2017-2012)[67]

40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2012)[68]

41 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HJ 2042-2014)[69]

42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JT 617-2018)[70]

43 医疗废物焚烧环境卫生标准(GB/T 18773-2008)[71]

44 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试行)(GB 19217-2003)[72]

45 医疗废物焚烧炉技术要求(试行)(GB 19218-2003)[73]

46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HJ/T 177-2005)[74]

47 医疗废物高温蒸汽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试行)(HJ/T 276-2006)[75]

48 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试行)(HJ/T 228-2006)[76]

49 医疗废物微波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试行)(HJ/T 229-2006)[77]

50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HJ 421-2008)[78]

51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设施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试行)(HJ 516-20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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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联合制定或单独制定了《医疗废物分类目录》 [83]、《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38] 和

《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 [37] 等一系列部门法规标准，涵盖医疗废物从产生、收集、转移运

输到处置的全过程管理，对违反医疗废物管理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为解决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不足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原建设部、财政部和原卫生部于 2003年 11月联合发布《关于实行危险废物处置收费

制度，促进危险废物处理产业化的通知》 [84]；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 2004年

1月联合发布《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 [85]，要求用 3年时间建设医疗废物集

中处置设施 300座，综合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31座，以基本实现全国医疗废物、危险废物和

放射性废物的安全处置。国务院于 2004年 5月发布《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31]，以强化

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和处置经营活动监督管理；同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危险废物安全填

埋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要求》[86] 等一系列标准。

为提升危险废物管理能力，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在此阶段建立了省级固体废物

管理中心。同时，各项危险废物管理法规制度不断建立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04年第一次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87]。除此之外，通过修订《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008版)[88]，发布《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89] 和《危险废物出口核准管理办法》 [24]，我国建立

起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转移联单和鉴别等 8项管理制度，涵盖危险废物产生、转移、利用、处

置、出口等全过程。这一阶段，中国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和环境监管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有

力推动了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产业的发展。 

4    全面提升阶段 (2013 年至今)

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危险废物非法倾倒案件高发暴露出来的危险废物治理体系滞后于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态环境质量需要的问题。2013年 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最

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

法解释》)[90]，并于 2016年对此版本进行“升级”，保护绿水青山的刑事法网得到进一步优化。自

2020年 9月 1日起，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8](简称新版《固废法》)正
式实施。新版《固废法》 [28] 实施后，有 3大亮点：一是新增危险废物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和按日连

续处罚、拘留处罚等措施；二是强化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管理、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三是

增加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医疗废物应急管理与处置工作要求。该法的实施在立法

层面进一步夯实了危险废物环境风险的防控力度。此外，2016年版与 2021年版《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1, 91] 的先后修订发布，进一步推进了危险废物精细化管理，也深入完善了基于环境风险的危险

废物管理体系。在部门间职责分工方面，国务院于 2021年发布《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

力改革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92]，明确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危险废物治理负总

责，同时强调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调沟通、形成工作合力的管理要求。《实施方案》 [92] 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升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提出到

2025年底建立健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危险废物监管体系。

为补齐社会源危险废物管理体系短板，2019年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发布《废铅蓄电池污染

防治行动方案》 [93]、《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方案》 [94]，以推动

铅蓄电池生产企业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95]。

为建立“平战结合”的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2020年 2月 2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部

委联合印发了《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96]，以进一步强化医疗机构废弃物综

合治理，实现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5月 1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

《关于开展医疗机构废弃物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97]，对医疗机构产生的废物联合开展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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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我国危险废物管控力度在这一阶段空前加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产业快速发展 [98-99]，主要体

现在 3个方面。一是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不断增强。2018年，生态环境部组建固体废物与化学

品司，地方政府也相继设置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机构，建成并推广应用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

统，初步实现全国危险废物产生、转移、利用、处置的全过程环境监管“一张网”。二是危险废物

利用处置能力快速提升 (图 1)。截至 2020年底，据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显示，全国危险废

物利用处置单位数量超过 5 000家，利用处置总能力超过每年 1.4×108  t。其中，年利用能力约

1.07×108 t、年处置能力约 3.3×107 t。三是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控能力不断提高。2018年以来，中国

先后组织开展“清废行动”、危险废物专项治理、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危险废物专项执法

检查等，全面排查整治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图 1    2006-2020 年中国危险废物产生、利用处置情况

Fig. 1    Generation, utilization and disposal of hazardous wast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0
 
 

5    展望

当前，我国危险废物管理面临的形势和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危险废物管理法规制度体系健全方面，今后应围绕新版《固废法》 [28]，完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

标准规范，加强危险废物环境风险评估、污染控制技术等基础研究，加快制定重点行业、重点类

别危险废物污染防治配套政策和标准规范。在危险废物信息化监管水平提升方面，应着力提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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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引领作用，实现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和处置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在重

点单位的重点环节推广应用视频监控、电子标签等集成智能监控手段，形成“互联网+监管”系统。

在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工程措施完善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在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鼓励和引导危险废物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支持大型企业集团跨区域统筹布

局，推动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专业化、规范化、规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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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evolution  of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in  China —from
“initial stage of exploration” to “all-round improvem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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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waste has become a major environmental problem faced by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it is also the key to reduce the generation and harmfulness of hazardous waste.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systems  and  utilization  and  disposal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understanding  process  of  hazardous  waste,
China's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was  divided  into  initial  stage  of  explor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stage,
ability  construction  stage  and  all-round  improvement  stag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ortant  events  of
these  four  stages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practical  necessity  and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contemporary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model were expounded. In the end,  the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a
modern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was pointed ou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ina to
establish a modern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improve the level of hazardous waste supervision.
Keywords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historical  evolution;  initial  stage  of  exploration;  all-round
improvem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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